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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、中国检验认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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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域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王飞宇、朱琳、林立光、肖勇、王宇、陆永驰、万幼敏、骆海彬、张宏军。

本文件代替 GBACA-TS02-0050-2025， A0版本 《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白桦树汁浓缩液》。与

GBACA-TS02-0050-2025，A0版本相比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；

——修订了名称，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白桦树汁浓缩液；

——修订了 5.3 质量要求；

——修订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、产品一致性要求；

——修订了 附录A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；

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2025年9月5日首次发布为 GBACA-TS02-0050-2025，A0版本；

——2025年12月22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-TS02-0050-2025，A1版本；

——本次为二次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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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根据《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》要求编制，并与《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》、《湾

区认证实施规则 白桦树汁浓缩液》配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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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1:广州市天河区平云路163号通讯大楼西梯803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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